附件4
2025年跟踪抽检工作要求
一、跟踪抽检对象。一是2024年以来，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在开展监督抽检、评价性抽检中发现不合格的黄山市食品生产企业，且未进行跟踪抽检，由市局跟踪抽检；二是2025年抽检不合格企业，需在核查处置完成后及时进行抽检，由县局跟踪抽检；三是原则上跟踪抽检一次。

二、抽样检验。样品主要在食品生产企业进行抽取。抽样检验按照2025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执行。

三、建立报送分类。在国抽系统创建“2025年安徽省××市（县、区）跟踪抽检”的报送分类B。
